TSR S AT B
114 4] 3 % 2385

R 4 piEp
FLMAEA IR
A 2 mPZ ({MmpP EEKAL)

g g (R & e A

Rt & (TP & ELKL)

—‘ﬁ%@$$%&4Wméﬁﬁéﬂ%OQﬁOOﬁ%%Wi

DR IS L] ALK E o

S ARG 4 E R EBO0EOOE0008 5+ T F§ 4
BooeTE G R A A TR 30 bl R 2 B
& fie o



i

2

1~

23 R Lk e

B EOOEOOE00= 5Lt » (TH EL ) 2 I
41—%WW%*ﬂEWMﬁwawﬂﬁ*’ﬁ&%%ﬂ
SR O W APHRMKEEN T L NI T
FoMAKACEERANFEFFESL LS KT I F
WHE KA R BEPE 2 2 IRI4E3Y 12 & 9} (*~
Fe® %63-60 ~ 111-129F ) o P &% 5 3 3 3
A2 1 (TR EL T ) J 2 Flaeks 2]’5#”)5 » @

A4 r%?‘\fj*miff&”ﬁ R PR MR E e R 2 ’fa“f\?ﬁ;f}'i}“

2

GOt IR PR MR s YRS o
LN

2
2
f
A

c\ﬁ“
\4
N
)2

A

REAIRAFL AT AP 2 E5 40 B A4t E TR
SERIE RN EERE SRR SRR R
AR ABDIU 7R RA B R R A

IR AWTHLIE (At H25-260 ) 0 ABEMEAT
B2 AP 2 £ o Hapjp 2 e b pp Y X &
oo @ T REA S R ATIE AR EF I RIR M

FIRARLZEF - ARZFFHILUEFTF TR

% (A% %25 26

2 ohH T o EE RS A
I WA=

_;E_r ﬁit‘ /’%’fléq}‘ ,77_1111“““’??53;_%‘!5;%:@_!'}.
APRIIFRMFHZ AL ERIMP IRE (A
51047 ) » BB LR AL T F o AF Lt 1

’ + 1

Yer A B2 GRS R A AL IR B E HEF A DR
P T EEF A @R R FEREAT LT A
o A EEEELBAKE 0 RS G ERFLET L ER
2 B N AR BEA T RR L E A - A
EX F oI AE R U RN R B IE: S-S SN BN - |



B & S A2 2 s P AR e G N34 2 2%
TP (TP ) AR A ZRE A F e
11495 22p 7= > 4 4L 3B ARFTH - T RBAATH
iz (AR 525-26231F ) o ARec kR o HaR
DAL e B MR A TR ek A 3R RGE ~ 2R
FRE -~ FRE (THEREEL) (AREF22724
T~2T1-281F ) » B JE 844 ABP S0e3mny > 22258
24752 1% 278 % 34% ~ %3 4P £ TR RIE F44
AR L FIR A BT T2 £ TR AP o

NSTmE Y R myh o AT HEE H80EL ]~ 58515 %2
JB o
g # 2 ® 115 £ 1 ! 9 P
SHMEE * O R

(@ F37)

"t

B | #r EA L) il SR X A
L 34 2 1 321
2 |mp =z 34 2.1 34 2.1
3 |Mm T MmPA|2FEF302]1 (RmP|[HEF f #3521

W EER G KT IA)

Yo A

el

20 P
o

L1 AGRR AR o
JRA& 2] 3t i3 520 p o o AR I P IR T AP
R R D FEs SR L S S B R st Fe A0
R P RmEd 3 (A A

i EY E3] 115

e
_

-
O
s

P
i
m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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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投簡字第238號
原      告  杜其明  
訴訟代理人  王文俊  
被      告  陳明宏（兼陳明義繼承人）




            陳明志（即陳明義繼承人）




            林仲慧（即陳明義繼承人）




            廖彥俊（即陳明義繼承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就被繼承人陳明義所遺南投縣○○鎮○○段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3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二、兩造共有坐落南投縣○○鎮○○段000地號土地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附表「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之比例分配。
三、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3條之3規定，本院依職權由原告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由要領，兩造之主張及聲明引用其歷次書狀、調解程序筆錄及言詞辯論筆錄。
三、南投縣○○鎮○○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原共有人之一即陳明義於民國106年10月15日死亡，其全體繼承人為被告，尚未辦理繼承登記等情，有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繼承人戶籍謄本、家事事件公告查詢結果、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臺灣澎湖地方法院114年3月12日函可參（本院卷第63-65、111-129頁）。陳明義對系爭土地應有部分3分之1（下稱系爭應有部分）由被告因繼承而公同共有，而被告尚未就系爭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故原告請求被告就系爭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即屬有據。
四、原告主張兩造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應有部分如附表「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系爭土地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共有人間未約定不分割期限，亦不能協議決定分割方法等情，有系爭土地查詢資料為證（本院卷第25-26頁），且為調解程序到場之被告陳明宏所不爭執。其餘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未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堪信原告上開主張為真實。是原告訴請裁判分割共有物，即屬有據。
五、系爭土地面積僅58.49平方公尺，共有人數有5人，有系爭土地查詢資料可參（本院卷第25-26頁）。若進行原物分割，應有部分換算之面積甚少，不利使用，亦無經濟效益；參以本件原告主張以變價之方式分割，經被告陳明宏同意（本院卷第104頁），其餘被告則未表示反對。本院審酌上情後，如以變價分割之競標方法決定系爭土地價值，對共有人均無不利，且各共有人尚得於變價時依法參與競標或於共有人以外之人得標時為優先承買，亦給予欲取得原物之共有人選擇之機會，對土地利用能為最大發揮而不致使土地細分。是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之性質、使用目的、經濟效益、共有人意願等一切情狀後，認本件分割方法應以變賣系爭土地，並將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之變價分割方式為適當。
六、綜上所述，原告於本件分割共有物事件併請求被告就陳明義所遺系爭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系爭土地之分割方法採變價分割，將變價後所得價金依兩造應有部分之比例分配，應屬適當，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陳明義、被告陳明宏、陳明志將系爭土地應有部分3分之2設定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予訴外人李健興，而李健興於114年9月22日死亡，有系爭土地查詢資料、李健興基本資料可佐（本院卷第25-26、231頁）。本院已依原告聲請，將訴訟繫屬情形告知李健興之繼承人即訴外人張家溱、李魁剛、李魁唐、李魁晉（下稱張家溱等4人）（本院卷第227、247、271-281頁），張家溱等4人未聲明參加訴訟，依民法第824條之1第2項第3款、第3項規定，抵押權人即張家溱等4人對被告因變價分割所分得之價金有權利質權，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5 　　日
　　　　　　　　　南投簡易庭　法　官　鄭煜霖
（得上訴）
附表：
		編號

		所有權人

		應有部分比例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1

		杜其明

		3分之1

		3分之1



		2

		陳明宏

		3分之1

		3分之1



		3

		陳明宏、陳明志、林仲慧、廖彥俊

		公同共有3分之1（原陳明義之應有部分）

		連帶負擔3分之1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5 　　日
　　　　　　　　　　　　　　　書記官　洪妍汝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投簡字第238號

原      告  杜其明  

訴訟代理人  王文俊  

被      告  陳明宏（兼陳明義繼承人）





            陳明志（即陳明義繼承人）





            林仲慧（即陳明義繼承人）





            廖彥俊（即陳明義繼承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8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就被繼承人陳明義所遺南投縣○○鎮○○段000地號土地

    應有部分3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二、兩造共有坐落南投縣○○鎮○○段000地號土地應予變價分割，

    所得價金由兩造按附表「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之比例分配

    。

三、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之比例

    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

    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3條

    之3規定，本院依職權由原告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

    由要領，兩造之主張及聲明引用其歷次書狀、調解程序筆錄

    及言詞辯論筆錄。

三、南投縣○○鎮○○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原共有人

    之一即陳明義於民國106年10月15日死亡，其全體繼承人為

    被告，尚未辦理繼承登記等情，有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

    繼承人戶籍謄本、家事事件公告查詢結果、系爭土地登記第

    一類謄本、臺灣澎湖地方法院114年3月12日函可參（本院卷

    第63-65、111-129頁）。陳明義對系爭土地應有部分3分之1

    （下稱系爭應有部分）由被告因繼承而公同共有，而被告尚

    未就系爭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故原告請求被告就系爭應

    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即屬有據。

四、原告主張兩造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應有部分如附表「應有

    部分比例」欄所示。系爭土地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共有人間

    未約定不分割期限，亦不能協議決定分割方法等情，有系爭

    土地查詢資料為證（本院卷第25-26頁），且為調解程序到

    場之被告陳明宏所不爭執。其餘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

    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未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堪

    信原告上開主張為真實。是原告訴請裁判分割共有物，即屬

    有據。

五、系爭土地面積僅58.49平方公尺，共有人數有5人，有系爭土

    地查詢資料可參（本院卷第25-26頁）。若進行原物分割，

    應有部分換算之面積甚少，不利使用，亦無經濟效益；參以

    本件原告主張以變價之方式分割，經被告陳明宏同意（本院

    卷第104頁），其餘被告則未表示反對。本院審酌上情後，

    如以變價分割之競標方法決定系爭土地價值，對共有人均無

    不利，且各共有人尚得於變價時依法參與競標或於共有人以

    外之人得標時為優先承買，亦給予欲取得原物之共有人選擇

    之機會，對土地利用能為最大發揮而不致使土地細分。是本

    院審酌系爭土地之性質、使用目的、經濟效益、共有人意願

    等一切情狀後，認本件分割方法應以變賣系爭土地，並將價

    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之變價分割方式為適當。

六、綜上所述，原告於本件分割共有物事件併請求被告就陳明義

    所遺系爭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

    第1項所示。系爭土地之分割方法採變價分割，將變價後所

    得價金依兩造應有部分之比例分配，應屬適當，爰判決如主

    文第2項所示。　

七、陳明義、被告陳明宏、陳明志將系爭土地應有部分3分之2設

    定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予訴外人李健興，而李健興於

    114年9月22日死亡，有系爭土地查詢資料、李健興基本資料

    可佐（本院卷第25-26、231頁）。本院已依原告聲請，將訴

    訟繫屬情形告知李健興之繼承人即訴外人張家溱、李魁剛、

    李魁唐、李魁晉（下稱張家溱等4人）（本院卷第227、247

    、271-281頁），張家溱等4人未聲明參加訴訟，依民法第82

    4條之1第2項第3款、第3項規定，抵押權人即張家溱等4人對

    被告因變價分割所分得之價金有權利質權，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2項

    。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5 　　日

　　　　　　　　　南投簡易庭　法　官　鄭煜霖

（得上訴）

附表：

編號 所有權人 應有部分比例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1 杜其明 3分之1 3分之1 2 陳明宏 3分之1 3分之1 3 陳明宏、陳明志、林仲慧、廖彥俊 公同共有3分之1（原陳明義之應有部分） 連帶負擔3分之1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5 　　日

　　　　　　　　　　　　　　　書記官　洪妍汝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投簡字第238號
原      告  杜其明  
訴訟代理人  王文俊  
被      告  陳明宏（兼陳明義繼承人）




            陳明志（即陳明義繼承人）




            林仲慧（即陳明義繼承人）




            廖彥俊（即陳明義繼承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就被繼承人陳明義所遺南投縣○○鎮○○段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3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二、兩造共有坐落南投縣○○鎮○○段000地號土地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附表「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之比例分配。
三、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3條之3規定，本院依職權由原告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由要領，兩造之主張及聲明引用其歷次書狀、調解程序筆錄及言詞辯論筆錄。
三、南投縣○○鎮○○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原共有人之一即陳明義於民國106年10月15日死亡，其全體繼承人為被告，尚未辦理繼承登記等情，有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繼承人戶籍謄本、家事事件公告查詢結果、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臺灣澎湖地方法院114年3月12日函可參（本院卷第63-65、111-129頁）。陳明義對系爭土地應有部分3分之1（下稱系爭應有部分）由被告因繼承而公同共有，而被告尚未就系爭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故原告請求被告就系爭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即屬有據。
四、原告主張兩造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應有部分如附表「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系爭土地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共有人間未約定不分割期限，亦不能協議決定分割方法等情，有系爭土地查詢資料為證（本院卷第25-26頁），且為調解程序到場之被告陳明宏所不爭執。其餘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未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堪信原告上開主張為真實。是原告訴請裁判分割共有物，即屬有據。
五、系爭土地面積僅58.49平方公尺，共有人數有5人，有系爭土地查詢資料可參（本院卷第25-26頁）。若進行原物分割，應有部分換算之面積甚少，不利使用，亦無經濟效益；參以本件原告主張以變價之方式分割，經被告陳明宏同意（本院卷第104頁），其餘被告則未表示反對。本院審酌上情後，如以變價分割之競標方法決定系爭土地價值，對共有人均無不利，且各共有人尚得於變價時依法參與競標或於共有人以外之人得標時為優先承買，亦給予欲取得原物之共有人選擇之機會，對土地利用能為最大發揮而不致使土地細分。是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之性質、使用目的、經濟效益、共有人意願等一切情狀後，認本件分割方法應以變賣系爭土地，並將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之變價分割方式為適當。
六、綜上所述，原告於本件分割共有物事件併請求被告就陳明義所遺系爭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系爭土地之分割方法採變價分割，將變價後所得價金依兩造應有部分之比例分配，應屬適當，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陳明義、被告陳明宏、陳明志將系爭土地應有部分3分之2設定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予訴外人李健興，而李健興於114年9月22日死亡，有系爭土地查詢資料、李健興基本資料可佐（本院卷第25-26、231頁）。本院已依原告聲請，將訴訟繫屬情形告知李健興之繼承人即訴外人張家溱、李魁剛、李魁唐、李魁晉（下稱張家溱等4人）（本院卷第227、247、271-281頁），張家溱等4人未聲明參加訴訟，依民法第824條之1第2項第3款、第3項規定，抵押權人即張家溱等4人對被告因變價分割所分得之價金有權利質權，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5 　　日
　　　　　　　　　南投簡易庭　法　官　鄭煜霖
（得上訴）
附表：
		編號

		所有權人

		應有部分比例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1

		杜其明

		3分之1

		3分之1



		2

		陳明宏

		3分之1

		3分之1



		3

		陳明宏、陳明志、林仲慧、廖彥俊

		公同共有3分之1（原陳明義之應有部分）

		連帶負擔3分之1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5 　　日
　　　　　　　　　　　　　　　書記官　洪妍汝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投簡字第238號

原      告  杜其明  

訴訟代理人  王文俊  

被      告  陳明宏（兼陳明義繼承人）





            陳明志（即陳明義繼承人）





            林仲慧（即陳明義繼承人）





            廖彥俊（即陳明義繼承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就被繼承人陳明義所遺南投縣○○鎮○○段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3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二、兩造共有坐落南投縣○○鎮○○段000地號土地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附表「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之比例分配。

三、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3條之3規定，本院依職權由原告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由要領，兩造之主張及聲明引用其歷次書狀、調解程序筆錄及言詞辯論筆錄。

三、南投縣○○鎮○○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原共有人之一即陳明義於民國106年10月15日死亡，其全體繼承人為被告，尚未辦理繼承登記等情，有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繼承人戶籍謄本、家事事件公告查詢結果、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臺灣澎湖地方法院114年3月12日函可參（本院卷第63-65、111-129頁）。陳明義對系爭土地應有部分3分之1（下稱系爭應有部分）由被告因繼承而公同共有，而被告尚未就系爭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故原告請求被告就系爭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即屬有據。

四、原告主張兩造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應有部分如附表「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系爭土地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共有人間未約定不分割期限，亦不能協議決定分割方法等情，有系爭土地查詢資料為證（本院卷第25-26頁），且為調解程序到場之被告陳明宏所不爭執。其餘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未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堪信原告上開主張為真實。是原告訴請裁判分割共有物，即屬有據。

五、系爭土地面積僅58.49平方公尺，共有人數有5人，有系爭土地查詢資料可參（本院卷第25-26頁）。若進行原物分割，應有部分換算之面積甚少，不利使用，亦無經濟效益；參以本件原告主張以變價之方式分割，經被告陳明宏同意（本院卷第104頁），其餘被告則未表示反對。本院審酌上情後，如以變價分割之競標方法決定系爭土地價值，對共有人均無不利，且各共有人尚得於變價時依法參與競標或於共有人以外之人得標時為優先承買，亦給予欲取得原物之共有人選擇之機會，對土地利用能為最大發揮而不致使土地細分。是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之性質、使用目的、經濟效益、共有人意願等一切情狀後，認本件分割方法應以變賣系爭土地，並將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之變價分割方式為適當。

六、綜上所述，原告於本件分割共有物事件併請求被告就陳明義所遺系爭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系爭土地之分割方法採變價分割，將變價後所得價金依兩造應有部分之比例分配，應屬適當，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陳明義、被告陳明宏、陳明志將系爭土地應有部分3分之2設定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予訴外人李健興，而李健興於114年9月22日死亡，有系爭土地查詢資料、李健興基本資料可佐（本院卷第25-26、231頁）。本院已依原告聲請，將訴訟繫屬情形告知李健興之繼承人即訴外人張家溱、李魁剛、李魁唐、李魁晉（下稱張家溱等4人）（本院卷第227、247、271-281頁），張家溱等4人未聲明參加訴訟，依民法第824條之1第2項第3款、第3項規定，抵押權人即張家溱等4人對被告因變價分割所分得之價金有權利質權，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5 　　日

　　　　　　　　　南投簡易庭　法　官　鄭煜霖

（得上訴）

附表：

編號 所有權人 應有部分比例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1 杜其明 3分之1 3分之1 2 陳明宏 3分之1 3分之1 3 陳明宏、陳明志、林仲慧、廖彥俊 公同共有3分之1（原陳明義之應有部分） 連帶負擔3分之1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5 　　日

　　　　　　　　　　　　　　　書記官　洪妍汝





